供应商资格承诺函
南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：
本单位自愿报名参加贵院组织的“南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年度舆情监控合作服务项目”市场调研活动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本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营业执照、相关资质证书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经营范围符合本项目要求。
本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“重大违法记录”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）。
本单位具有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舆情监测系统或合法使用的舆情监测平台，并具备专业的舆情分析师及服务团队。
本单位参加本次调研活动前三年内，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提交的信用查询截图均为真实有效信息。
本单位提供的所有调研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报名表、报价单、业绩合同、证书复印件等）均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并同意医院取消我单位参与后续采购活动的资格。
本单位完全理解本次市场调研仅为信息征集，并非正式采购行为。我单位后续将关注医院发布的正式采购公告，并独立决定是否参与投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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